广医一院娄底医院食堂租金资产评估项目需求
项目名称：广医一院娄底医院食堂租金资产评估项目

二、项目内容：对广医一院娄底医院食堂租金进行全面、专业的资产评估，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，结合市场行情和医院食堂实际情况，出具具有法律效力、客观公正的评估报告。评估范围涵盖食堂场地使用价值、配套设施价值、经营预期收益等与租金定价相关的要素。

三、项目限价：人民币6200元，报价超过限价的视为无效报价。

四、资格要求（以下内容均需满足，不满足视为无效报价）：

1.资质条件：投标人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。具备省级及以上财政部门颁发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，提供证书扫描件。

2.业绩要求：近3年内（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往前推算），具有至少1个类似医院、学校食堂租金评估或类似餐饮场地租金评估项目业绩，提供项目合同关键页扫描件（合同需体现项目名称、服务内容、签订时间、双方盖章等关键信息）。

3.团队要求：评估公司至少二人以上有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，且提供相关资格证书及工作经历证明。

4.信誉要求：投标人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）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，提供网站查询截图。近3年内无因评估工作失误引发的法律纠纷或行政处罚记录，提供相关声明。

五、服务要求：
1.评估期限：具体期限以合同为准。

2.评估方法：需综合运用市场比较法、收益法、成本法等多种行业认可的评估方法，详细分析医院食堂地理位置、经营现状、周边餐饮市场竞争情况等因素，在投标文件中明确阐述评估方法选择的依据及具体运用过程。

3.报告质量：评估报告应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标准，内容完整，包括但不限于评估目的、评估对象、评估范围、评估依据、评估过程、评估结果、特别事项说明、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等。报告需经两名及以上资产评估师签字，并加盖单位公章，确保具备法律效力和权威性。

六、报价文件内容：

1.报价单。
2.资格证明文件：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、资产评估资格证书（湖南省财政厅备案公告）扫描件、项目负责人及团队成员资产评估资格证书复印件及相关证明材料、业绩证明材料复印件、信誉查询截图及声明等。所有证明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。

3.报价文件的每一页都必须加盖单位公章。

